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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接到本公司第

一大股东海南新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元公司

"

）有关股东持股变动的通

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元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根据浙江力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力达公司

"

）与赵序宏先生于

2009

年

4

月

26

日签署的 《股权转让合同》， 新元公司的股东力达公司将其持有的新元公司

1,

667.25

万元，占

19.61%

的全部股权以人民币

1,667.2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股东赵序宏先

生。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力达公司不再是新元公司的股东，赵序宏先生由本次权益变

动前持有新元公司

1,159.35

万元占

13.64%

的股权，变更为持有新元公司

2,826.60

万元

占

33.25%

的股权。 赵序宏先生成为新元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2009

年

4

月

27

日，新元公司在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赵序宏先生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新元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海南新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口市桂林洋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赵序宏

注册资本：人民币

8,5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60000000144361

组织机构代码：

70886033-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集体经济

经营范围：农业种植；农业资源开发；信息产业投资、开发；旅游项目开发；摩托车零

配件的销售。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琼地税海口字

46010070886033X

股东名称：赵序宏（持股

33.25%

）、上海康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3.10%

）、海南

省国营桂林洋农场（持股

15.27%

）、洋浦鲁海车辆配件有限公司（持股

11.70%

）、黄月玲

（持股

6.78%

）、上海汇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6.06%

）、上海双潭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3.84%

）。

（二）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本次变动前：

（三）其他说明事项

1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海南省国营桂林洋农场和新实际控制人赵序

宏先生均无未清偿本公司的负债，本公司也无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形。 海南省国营桂林

洋农场和赵序宏先生均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需要纠正的其他情形。

2

、赵序宏先生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所列的不得收购上市公

司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赵

序宏先生作为本公司新实际控制人构成信息披露义务，海南省国营桂林洋农场不再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构成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赵序宏先生签署的《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海南省国营桂林洋农场签署的《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将尽快委托本公司公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备查文件：

1

、海南新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持股变动的通知》；

2

、浙江力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赵序宏先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

3

、海南新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4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

证券代码
：

002053

证券简称
：

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

2009-027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9∶30

时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3

月

23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9,384,91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48%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代表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0,621,103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43.38%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代表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

763,80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1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建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

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99,384,912

股，同意

99,384,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08

年工作报告》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99,384,912

股，同意

99,384,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2008

年工作报告》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99,384,912

股，同意

99,384,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财务决算报告》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99,384,912

股，同意

99,384,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财务预算报告》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99,384,912

股，同意

99,384,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利润分配预案》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99,384,912

股，同意

99,384,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2008

年度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6,

099,365.13

元，加上年初累计未分配利润

273,513,293.46

元，减去已实施分配的

2007

年度现

金红利

65,047,886.05

元， 截至报告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52,366,042.28

元。 由于公司

2008

年度发生亏损，公司

200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

2009

年拟向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采购各种规格的塑料编织袋、纸塑复合袋和纸

塑复合卷膜

,

销售碘盐证明商标（全系激光防伪标记）以及与该公司发生资产租赁和综合服

务交易，关联股东云南轻纺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经过非关联股东记名投票表决，对该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18,763,809

股，同意

18,

763,8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99,384,912

股，同意

99,384,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99,384,912

股，同意

99,384,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

2009

年

3

月

23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朱庆芬、陈铁水、李君发分别作了述职报告，述职报告

内容详见

2009

年

3

月

23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李军、王晓东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法律意见书全文见

2009

年

4

月

29

日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３８

股票简称
：

北海国发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

—

１７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

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西田园”）

１

，

３９２

万股的股份以广西田园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后的每股净资产

２．７１

元为基础进行适当溢价， 拟按每股

３．３

元的

价格进行转让，本次股权转让总金额为

４

，

５９３．６

万元。

●

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本公司转让广西田园股权取得的股权转让款主要用于归还银行逾期贷款， 有利于

减少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本公司持有广西田园的

１

，

３９２

万股股份已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

（以下简称“中行”），为本公司向中行的

２

，

５００

万元借款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精

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国发”）向中行的

２

，

６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了质押担保。

上述两笔借款已经逾期，中行已向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及湖南国发，详

细的诉讼公告见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一、交易概述

本次转让的资产为本公司持有广西田园的

１

，

３９２

万股股份，占广西田园

２００８

年底

总股本的

１７．８５％

，股权转让价格为每股

３．３

元，股权转让款为

４

，

５９３．６

万元。

此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股权转让完成后，将为本公司贡献利润

１

，

５７３．６１

万元，本公司不再持有广

西田园任何股份。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寻求股权受让方，待确定具体的受让对象后，本

公司再详细公告。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出售的资产为广西田园的股权。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主要从事农药剂型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注册地为广西南宁。 广西田园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份进行了增资，增资后总

股本为

１

亿元。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广西泰和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

，

９４４

，

６０７ ３５．９４５％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９２％

上海昆吾九鼎投资发展中心

１０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７６％

北京夏启九鼎投资中心

４

，

６２０

，

０００ ４．６２％

厦门宝嘉九鼎投资管理中心

４

，

６２０

，

０００ ４．６２％

贵州大学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３６％

李安龙等

１０２

名自然人

２９

，

７７５

，

３９３ ２９．７７５％

合 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转让的资产， 由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

广西田园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

告号码：中磊桂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３

号。

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广西田园注册资本

７

，

８００

万元， 总资产

３５

，

４２５．２８

万元，总负债

１３

，

８３７．３４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７０

，

６８４．６

万元，营业利润

５

，

３３９．２

万

元，利润总额

５

，

８４３．１

万元，净利润

４

，

８８３．２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４

，

９６４．４

万

元，每股收益

０．６４

元，每股净资产为

２．７１

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本次转让的资产尚未确定受让方，待确定具体的受让对象后，本公司再详细公告交

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广西田园原有的人员、债务、土地租赁等情况保持不变。

六、转让广西田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股权取得的股权转让款主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财务

费用支出，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及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２

、广西田园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报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

000911

�

证券简称
：

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

2009-16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司不存在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30

（

2

）、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亭洪路

48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主持人：董事长李俊贵先生

（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136,768,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47.71％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了七个议案，采用现场逐项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对每项议案进

行了表决。

（二）、每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08

年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36,76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08

年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36,76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36,76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08

年末分配方案为：以

2008

年末总股本

28664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现金

0.65

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

18,631,600.00

元。分配后剩余利润

16,715,609.09

元结转下一年

度，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

136,76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为保证报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继续聘请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南

宁糖业

2009

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机构。

2008

年的年报审计费用按

63

万元支付。

表决情况：同意

136,76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继续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公司

200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5,668.85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136,76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

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令

[2008]57

号）的

规定决定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原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二）若公司当年盈利，原则上向股东进行一次利润分配，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

股利。 若公司董事会未做出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

独立董事应当

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三）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

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现修订为：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二）若公司当年盈利，原则上向股东进行一次利润分配，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

股利。 若公司董事会未做出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

独立董事应当

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三）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

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四）现金分红政策：公司坚持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表决情况：同意

136,76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桂云天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廖国靖、闭梢静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８２８

股票简称
：

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７

关于收购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持有的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６％

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参与竞投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下简称“福民集团”）持有的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下简称“东莞信托”）

６％

股权，详情见本公司

于

４

月

８

日发布的“

２００９－０１１

”号公告。 经公开转让程序，本公司被确定为东莞信托

６％

股权

的受让人。

４

月

２８

日，本公司与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在东莞市正式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

鉴于福民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２８．０１％

的股权， 因此此次竞投确定的交易为关联交

易。 现将本次交易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福民集团通过东莞产权交易中心公开转让其持有的东莞信托

６％

股权， 挂牌底价为

５４９０

万元。经公开转让程序，本公司以挂牌底价确定为受让方。福民集团持有本公司

３．０１％

股权，其子公司香港福民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５％

股权，福民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本

公司

２８．０１％

的股权。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转让方介绍

企业名称：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４４１９００１１０１１６７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企业类型：集体所有制

住所：东莞市莞城旗峰路

９８

号福民广场

１５

楼

法定代表人：张健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贸易（不含国家专营专控及涉证项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福民集团持有的东莞信托

６％

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的出资金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

、东莞信托的基本情况

（

１

）企业名称：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

２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３

）住所：东莞市莞城旗峰路福民购物广场

１２

楼

（

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５

）法定代表人：何锦成

（

６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７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

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

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

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

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８

）股东情况：

股 东 名 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东莞市财信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４０％

东莞市财政局

１５０００ ３０％

东莞市东糖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６％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３０００ ６％

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

３０００ ６％

广东福地科技总公司

３０００ ６％

东莞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６％

３

、主要财务数据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莞信托总资产为

７８１１４．８８

万元，总负债为

２９８０．３３

万元，净资产

７５１３４．５５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东莞信托营业收

入为

２０１４５．７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３５６８．５５

万元。

４

、定价依据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广州立信羊城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 并出具

了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东莞信托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书》

（［

２００９

］羊资评字第

３６０

号）。 根据该评估报告，福民集团以

５４９０

万元作为公开转让的底价。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交易价格

本公司受让福民集团持有的东莞信托

６％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５４９０

万元。

２

、支付方式

股权转让价款由本公司分两次支付给福民集团：

（

１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

５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向福民集团支付转让总价款的

６０％

，即

人民币

３２９４

万元。

（

２

）本次股权转让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向福民集团公司

支付转让总价款的

４０％

，即人民币

２１９６

万元。

注：由于本公司已于

４

月

２８

日与福民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本公司将按照上述

条款于近期支付第一笔款项

３２９４

万元。

３

、合同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合同自本公司与福民集团双方签字盖章， 经本公司有审批权限的机关通过并

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事项

１

、除更换原由福民集团指派的东莞信托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外，本次股权转让不

涉及东莞信托其他人员的劳动关系变更。

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情况。

３

、本次交易不涉及东莞信托的债权债务重组，东莞信托的债权、债务依法由其享有和承担。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本公司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战略，通过收购东莞信托股权，有利于改善公司

主营业务过于单一的状况，有利于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与福民集团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

２

、广州立信羊城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股

权转让涉及东莞信托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书》

３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64

2009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

000953

证券简称
：

河池化工 公告编号
：

2009-020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要：

●

被担保人：南宁邦力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人民币

2,000

万元

●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对外担保额为

10,000

万元

●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拟继续为南宁邦力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邦力达农资

"

）在银行办理的

2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

1

年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08

年度本公司为邦力达农资提供的

2000

万元担保贷款， 期限自

2008

年

7

月

31

日

至

2009

年

7

月

30

日，因原贷款利率较高，邦力达农资已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前将该笔贷款

提前归还银行。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额为

10000

万元，为公司与湖北沙隆

达股份有限公司的信贷互保。

本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以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南宁邦力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邦力达农资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担保不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担保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南宁邦力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2

年

8

月

5

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新民路

4

号

法定代表人：尹操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经营范围：农用化肥，农机器械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南宁邦力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4175.62

万元，负债总额

2425.01

万元，短期借款：

2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425.01

万元，净

资产

1750.61

万元， 资产负债率

58.08%

，

2008

年营业收入

19233.78

万元， 利润总额

634.88

万元，净利润

476.16

万元；

2009

年

3

月

31

日，邦力达农资资产总额

3859.53

万元，负债总额

1987.87

万元，短期借款：

15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987.87

万元，净资产

1871.66

万元，资

产负债率

51.51%

，

2009

年

1-3

月营业收入

4521.22

万元， 利润总额

161.40

万元， 净利润

121.05

万元。 银行信誉等级为

A

级。

邦力达农资不涉及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邦力达农资为本公司销售客户，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

、担保期限：期限为自邦力达农资贷款办理日起

1

年。

3

、担保金额：总计人民币

2000

万元

4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和其他所有费用。

反担保情况：在签署贷款担保协议的同时，邦力达农资将与本公司签署《反担保合同》，

以其价值

2105

万元的存货为本公司担保提供反担保。

此次担保的有关协议将在近期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因业务的需要，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继续为邦力达农资贷款提供担

保，该公司与本公司有着长期合作关系，其经营业绩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商业信誉值得信

赖，根据其财务状况及履约能力，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邦力达

农资本次所融资金主要用于向本公司采购化肥以及化肥冬储，资金用途合理，并有该公司的

存货作为反担保， 亦保障了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故董事会同意对其贷款进行担

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为南宁邦力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担保融资用途适当， 被担保对象的经营及

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数量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占公司净资产

的

36.77%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0

元。 如本次担保生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为

12,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4.12%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1.35%

。 本次单笔担保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7.35%

。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4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953

证券简称
：

河池化工 公告编号
：

2009-021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表决董事

10

人，董事长胡冬晨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参与

本次表决。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南宁邦力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的需要，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继续为南宁邦力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

行办理

2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

1

年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时间、保证期限以与银行

签订的合同期限为准。

邦力达农资与本公司有着长期合作关系，其经营业绩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商业信誉值

得信赖，根据其财务状况及履约能力，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邦

力达农资本次所融资金主要用于向本公司采购化肥以及化肥冬储，资金用途合理，并有该公

司的存货作为反担保，亦保障了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故董事会同意对其贷款进行

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 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为南宁邦力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担保融资用

途适当，被担保对象的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表决结果：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819

证券简称
：

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
：

2009-018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董事会、监事会决议公告差错进行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详见该日证券时报、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址

www.szse.cn)

出现差错，现更正如下：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附注一

"

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

历

"

中

"

上述董事候选人中，侯勇、初鹏、冷泰民、文志成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任职，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与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

"

更正为：上述董事候选人中，侯勇、初鹏、冷泰民、文志成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任职； 易建波在公司第二大股东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持有公司

43,073,514

股

)

任职

(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

；彭

东升为公司总经理。 除此之外，

6

位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

3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

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附注

"

监事候选人简历

"

中

"

上述监事

候选人中，张权彬、谯培武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任职，其他监事候

选人与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更正为：上述监事候选人中，张权彬、谯培武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任职；刘建军在公司第二大股东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持有公司

43,073,514

股

)

任职

(

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

)

；张苏克为公司党委

书记、纪委书记，除此之外，上述监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

对上述错误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0926

证券简称
：

福星股份公告编号
：

2009-012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09

年

4

月

2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星惠

誉

"

）与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市支行签订了一份《保证合同》，合同约定由福星惠誉为其全

资下属公司恩施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恩施公司

"

）向中国农业银行恩施

市支行申请

"

恩施福星城

"

项目一期一组团（

1-6#

楼）开发贷款人民币

1

亿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该项担保已经

2009

年

4

月

28

日福星惠誉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

,

并经福星惠誉唯

一股东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恩施公司系福星惠誉的全资下属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

3

亿元，注册地址恩施市航空大道

54

号，法定代表人谭功炎，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商品房销售。 该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7,994.8

万元，净资产为

29,428.45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8,566.35

万元；

2008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547.39

万

元 。 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

2009

年

4

月被湖北省农行评定为

AAA

信用等级单位。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

1

亿元；

担保期限：三年；

协议生效日期：

2009

年

4

月

28

日。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有利于恩施公司向银行顺利贷款，为其项目开发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本

次担保基本无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之间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6

亿元，本公司的累计

对外担保总额为

6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6.78%

），逾期担保为

0

。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担保协议；

2

、本次担保的福星惠誉董事会决议及本公司同意该担保事项的决定。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084

证券简称
：

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
：

2009-017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北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关于公布广东省

2008

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粤科高字

[2009]

41

号），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被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获得由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

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0844001265,

发证日期

2008

年

12

月

29

日，有效期

3

年。

根据《关于认定黑龙江省

2008

年度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黑科联发

[2009]

2

号），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黑龙江北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鸥

"

）被认定高新

技术企业，获得由黑龙江省科技厅、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国家税务局和黑龙江省

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0823000149,

发证日期

2008

年

11

月

21

日，有效期

3

年。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北鸥享受

15%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优惠期

限为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600068

股票简称
：

葛洲坝 编号
：

临
2009-017

债券代码
：

126017

债券简称
：

08

葛洲债
权证代码

：

580025

权证简称
：

葛洲
CWB1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公司持股

43.54%

的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提出了关于调整公司监事的

临时提案。 除此之外，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上午

8

时在武汉葛洲坝大酒店三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

2008

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

股份

859,204,1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9%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杨继学

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

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59,204,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59,204,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59,204,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59,194,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59,204,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9,194,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0

股。

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08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10,773,058.70

元。 根据公司章程，按

2008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522,275,108.25

元提取

10%

盈余公积

52,227,510.83

元， 公司

2008

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754,997,

239.24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198,223,965.89

元，减

2008

年

6

月份已分配的

2007

年度利

润

199,849,107.35

元，

2008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753,372,097.78

元。

公司以

2008

年末股本总额

1,665,409,218

股计算， 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1.30

元

(

含税

)

的比例实施利润分配，共计分配现金人民币

216,503,198.34

元，其余

1,536,868,899.44

元结转下一年度。

2008

年度分配现金股利占

2008

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

754,997,239.24

元的

28.68%

。

2008

年度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9,204,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

2009-2010

年信贷额度和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9,204,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8,556,21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

，反对

298,8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弃权

349,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4%

。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汪中斌、吴东彬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